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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由：建議下列議程於2020年1月23日會議上討論 

關注政府對教育界散佈白色恐怖 

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接受傳媒訪問提到，若認為校長已不能勝任，當局可取消可以取消

其校長以至教師的資格。雖然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會信任學校管理層有能力按既定機制及程序

處理，但已有兩名官校老師因在網絡發表言被調到教育局辦公室工作。另外，教育局近日刊

登廣告招聘助理行動主任 (中央監察)，入職要求列明應徵者需有紀律部隊工作經驗，令大眾

憂慮是對學校的政治審查。 

因此，現就提出下列質詢： 

1. 為何要調動兩名官校教師到教育局内部工作？

2. 是次安排是否代表教育局以後隨意繞過校本管理制度，直接干涉學校人事調動，

安排任何教職員停職、甚或解僱教職員，而不用交由法團校董會討論作最終決定？ 

3. 教育局於學年中段突然調配／解僱校長會為學校帶來行政混亂的問題？是否確定

有足夠人手及支援涉及人事調動的學校？ 

4. 另外，當局於學年中段突然調配／解僱教師，會否為學生帶來負面心理影響，以

及教學進度落後、學校工作需要重新分配的問題？ 

5. 現時有沒有既定投訴或調查機制處理「懷疑未註冊學校」？為何需要設立新的職

位？ 

6. 調查「懷疑未註冊學校」並非屬於刑事案件，為何需要前執法人員去監察及處理

與學校行政有關的工作？用意何在？ 

現要求教育局派員出席會議並作出回應。 

聯絡人：方浩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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